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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中财字〔2020〕323 号

西宁市城中区财政局 2020 年度
代理记账机构质量检查报告

西宁市财政局：

根据青海省财政厅《关于开展全省 2020 年度会计监督检查

工作的通知》（青财监字〔2020〕565 号）的要求，在城中区委、

区政府和上级财政部门的正确领导与业务指导下，为切实履行财

政部门法定的会计监督职责，充分发挥会计监督服务宏观调控和

财政管理、保障财税政策执行、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作用，

我区财政局组织全区预算单位开展代理记账机构检查，较好地完

成了代理记账机构的检查工作任务，现将城中区财政局 2020 年

度代理记账机构质量检查报告给予上报，请审阅。

一、检查单位及检查内容

根据省厅和市财政局的统一部署，今年重点检查 1 家代理记

账机构青海大志天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。我局结合中区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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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，组成财监工作小组对代理记账机构进行检查，重点关注代理

记账机构的设立条件和会计信息质量等情况。

二、检查结果

我们通过检查单位的设立条件与信用公示，年度报备、执业

质量及会计信息质量、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整，

会计核算是否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，会计工作人员是否具备

从业资格等，发现存在经营规模小、运行不稳定、经营水平低，

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方面的问题，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经营规模小，运行不稳定

检查中发现，代理记账机构经营规模小，运行不稳定。个别

会计人员未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，不仅干扰了法律的严肃性也

更容易引起其他行业内的问题。

（二）经营水平低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

代理记账措施不得力，应当建账而未建账的现象比较普

遍，代理记账机构经营水平普遍较低，人员素质有待提高。

（三）内部管理混乱，收费标准不一

代理记账机构没有明确的收费标准，导致行业恶性竞争严

重。

三、意见建议

对于本次检查发现的问题我局要求单位在以后年度努力做

到：第一，创造有利于代理记账行业的发展环境，大力推广和宣

传代理记账的新服务模式，特别是针对不具备单独设立会计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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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小企业或小微企业，在办理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、房屋租赁备

案、申请组织机构代码证时，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配合，推广和

宣传代理记账的好处和作用，使更多的小微企业了解代理记账这

种新兴的中介服务行业。第二，加强代理记账行业自身建设，切

实提高会计代理记账机构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，提高会计信息质

量；其次，代理记账机构应该加强整体经营理念，实现规模化和

集约化经营，促进代理记账事业蓬勃发展。第三，营造良好的社

会氛围，进一步规范代理记账机构的设立、审批、年检、业务管

理等工作。

西宁市城中区财政局

2020 年 9 月 29 日

抄送：存档（3）。


